
财政部 海关总署
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货物有关进出口税收政策的通知

产品名称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
作区货物有关进出口税收政策的通知

公司名称 港牌宝商务服务(深圳)有限公司市场部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汪山社区桃园路8号田
厦国际中心A座1804（注册地址）

联系电话 18002536286 18002536286

产品详情

违反本通知规定偷逃应纳税款，构成走私行为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等行为的，由海关等监管机构依照
有关规定予以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制定本通知相关配套管理办法
，依照职责加强监管。

财政部广东监管局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及拱北海关、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会同省内相关部门加强
对合作区财税政策执行的监督检查，防止出现违法违规行为，出现重大情况，及时上报财政部、海关总
署、税务总局。

在保持政策相对稳定的前提下，由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在必要时调整免、保税货物范围和进
口主体范围。

自政策实施起，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应适时评估政策实施效果，并定期向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报
送政策实施情况，包括政策享受主体情况、免税或保税货物范围、进出口数据等基本情况。

本通知自合作区相关监管设施验收合格、正式封关运行之日起执行。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横琴开发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13〕17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通知未列明的其他情形，已有现行规定的，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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